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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4                证券简称：ST 弘高                公告编号：2022-027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弘高 股票代码 0025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苗强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东村文化创意

产业园 G1-1 
 

电话 010-85370018  

电子信箱 hgcy002504@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390,148.30 124,624,394.62 -5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59,756.68 -64,665,384.80 4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36,822,490.54 -64,300,748.80 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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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22,959.90 5,098,486.95 -22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620 41.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620 4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3.02% -8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58,291,065.21 2,898,585,163.49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360,659.43 184,620,416.11 -20.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7,5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31% 187,784,110 187,784,110   

北京弘高

慧目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74% 171,752,254 171,752,254 

质押 
81,375,95

6 

冻结 
90,376,29

8 

江海证券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31% 75,000,000 75,000,000   

国开泰富

资管－民

生银行－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6% 58,011,888 58,011,888   

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8% 42,878,352 42,878,352   

北京弘高

中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9% 33,747,785 33,747,785 质押 

33,747,78

5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82% 28,961,432 28,961,432   

梁军 
境内自然

人 
1.50% 15,380,100 0   

张宏志 
境内自然

人 
1.28% 13,115,731 13,115,731   

黄超 
境内自然

人 
0.97% 9,93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何宁甄建涛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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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 

1.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1.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8.1 条（七）规定：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9.8.1 条（六）规定：“公司主

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1.2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

第 201107 号）且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1.3 公司主要账户持续被冻结，暂未全额解封。 

2..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公司限售股票拍卖可能会被司法裁决以物抵债，截至目前未收到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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